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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審計部函報：派員調查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

司電力供應及調度業務，發現經濟部能源局

補助與審查澎湖縣政府辦理該縣馬公市虎井

國民小學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併聯等案，相關

作業流於形式，經通知經濟部查明妥處，惟

迄未為負責之答復等情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 

本案係審計部派員調查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簡稱台電公司）電力供應及調度業務，發現經濟部能

源局補助與審查澎湖縣政府辦理該縣馬公市虎井國民小

學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併聯等案，相關作業流於形式，經

通知經濟部查明妥處，惟迄未為負責之答復，鑑於全力

發展再生能源係政府既定政策，為免類此再生能源設施

完工後迄無法發揮併聯之經濟效益情事再度發生，亟頇

政府部門正視並就相關補助與審查及管控聯繫作業未盡

周全之處，補強控制弱點及研議改善措施，該部爰依審

計法第 20 條第 2 項規定陳報本院核辦。 

案經本院向經濟部能源局、台電公司、澎湖縣政府

調閱相關卷證資料，復於民國（下同）105 年 12 月 1 日

詢問經濟部能源局主任秘書李○○、組長蘇○○、副組

長曾○○；台電公司副總經理黃○○、配電處 資深專師

黃○○；澎湖縣政府建設處副處長薛○○、課長鄭○○，

暨上開機關相關業務人員等，業已調查竣事，茲臚列調

查意見如下： 

一、經濟部能源局、台電公司及澎湖縣政府辦理澎湖縣馬

公市虎井國民小學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建置併聯案，未

採取適當因應措施積極解決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無法

併聯發電之問題，加上溝通不良且橫向聯繫機制闕如



2 

 

，導致設備閒置逾 4 年餘尚無法發揮供電效益，核均

有疏失。 

(一)按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 4 條第 2 項、第 3 項及 8 條

第 1 項規定：「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再生能源發

電設備，應適用本條例有關併聯、躉購之規定。」

、「前項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能源類別、裝置容量

…認定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

機關定之。」、「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及其所產生之

電能，應由所在地經營電力網之電業，…予以併聯

、躉購…。」又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第

2 條第 2 項、第 6 條第 1 項、第 7 條第 1 項及第 8

條第 1 項規定：「中央主管機關得視業務需要，將

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同意備案、查驗、設備登記、

撤銷、廢止及其他相關業務委任…能源局或委辦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 。」、「申請人申請再

生能源發電設備同意備案，應填具申請表…。」、

「前條申請案經審查通過，…中央主管機關應發給

同意備案文件…。」、「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設置者

應自同意備案之日起 2個月內與經營電力網之電業

辦理簽約…。」另台電公司再生能源電能收購作業

要點第 2 點及第 3 點規定：「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

置者…設置經中央主管機關（經濟部）依再生能源

發展條例相關規定認定之第一型、第二型、第三型

再生能源發電設備…。」、「向該公司辦理購售電

者應依下列作業程序…逕洽發電設備設置地點所

屬之該公司區營業處辦理相關事宜：(一)辦理併聯

審查：…。(二)辦理併聯初步協商：…。（三）辦

理簽訂購售電契約：…。(四)辦理併聯細部協商：

…。(五)辦理併聯試運轉：…(六)躉購電能之起算

日期：…。(七)購售電契約之終止：…。」上開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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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為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申請同意備案、併聯

審查、設備登記及發電躉售程序規範。 

(二)經查經濟部能源局（以下簡稱能源局）為建設澎湖

縣低碳島綠能示範環境應用，執行公共建設太陽光

電示範設置工作，共核定補助設置 20 案太陽光電

發電設備（澎湖縣政府 18 案、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1

案及交通部觀光局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1 案）其

中於 100 年 3 月間核定全額補助澎湖縣政府辦理澎

湖縣馬公市虎井國民小學（以下簡稱虎井國小）屋

頂併聯型太陽光電設備設置工程，裝置容量為

60.72 峰瓩/KWP，決算金額新臺幣（下同）827 萬

餘元，虎井國小於同年 12 月 21 日依首揭規定向台

電公司澎湖區營業處（以下簡稱台電澎湖區處）提

出再生能源（太陽光電）發電設備併聯審查申請，

經台電澎湖區處於 101 年 1 月 9 日函復並副知能源

局：「貴校申請再生能源（太陽光電）發電系統併

聯計畫，經該處檢討結果同意併聯…惟因併接虎井

電廠小型發電系統，為免影響全島供電穩定，請於

本處風櫃─桶盤─虎井海纜工程完工，虎井嶼納入

馬公本島系統供電後，始能正式運轉發電。」同年 2

月 14日虎井國小檢附文件向能源局申請同意備案，

該局於同年 3 月 12 日核發同意備案文件。 

(三)前述台電公司辦理之風櫃─桶盤─虎井海纜工程（

以下簡稱海纜工程）於 100 年 5 月 27 日決標，決標

價 2 億 1,999 萬餘元，由承攬商日揚航業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簡稱日揚公司）得標，同年 6 月 3 日雙

方簽訂契約，日揚公司於 100 年 6 月 13 日申報開

工，原定 101 年 1 月 9 日竣工，惟施工進度落後，

台電公司於同年月 5 日，召開工程專案小組會議，

將預定完工日期延後至同年 7 月 31 日。虎井國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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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同年 7月間完成本案太陽光電設備之設置後向台

電澎湖區處申請第三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併聯登

記。台電澎湖區處於同年 8 月 14 日受理虎井國小

申請相關設備查核、併聯躉售登記，並於翌日（15

日）回覆虎井國小並副知能源局，已派員訪查完成

併聯試運轉作業。虎井國小復於同年 8 月 21 日向

能源局提出設備登記申請，並經該局於同年 9 月 27

日認定文件齊備、審查項目之內容與申請文件相符

爰核發設備登記文件。嗣 101 年 12 月 11 日台電澎

湖區處受理虎井國小申請開始躉售電能售電，經再

評估海纜工程未完工情況下，虎井嶼為離島小型發

電系統，倘同意併聯，恐將影響虎井嶼全島供電穩

定，即於同年月 22日函知虎井國小並副知能源局：

「馬公本島-桶盤-虎井海纜工程尚未完工，為免影

響虎井全島供電穩定，暫緩正式運轉發電，俟完工

後另函通知」。然最終台電公司海纜工程仍因日揚

公司履約能力不足、工程管理不佳無法完工，雙方

於 102 年 8 月 19 日終止契約，造成虎井國小太陽

光電發電設備無法實際併聯運轉發電。 

(四)台電公司與承攬商日揚公司終止海纜工程契約後，

造成虎井國小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無法併聯，能源局

等相關單位之後續因應處理作為，據能源局表示於

101 年 12 月 11 日接獲台電公司函知本案無法正式

運轉發電後，為促使虎井嶼海纜工程早日完工，經

濟部業已責成台電公司重新辦理海纜發包作業，儘

速完成併聯供電。澎湖縣政府表示，終止契約後，

該府多次與台電公司業務承辦人員聯絡協調虎井

國小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併聯之方式，並於 103 年 6

月 20 日函台電澎湖區處，請研擬評估島上尖峰及

離峰用電，並協助設備部分電力供給於島上之可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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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評估，惟台電澎湖區處於 103 年 7 月 2 日回復「

本案因虎井電廠屬離島小型發電系統，在本處風櫃

─桶盤─虎井海纜舖設工程未完成前，為免影響虎

井全島供電穩定，仍暫緩併入虎井島電網正式運轉

發電。」另據台電公司表示，澎湖縣政府曾來文詢

問相關後續併網之可行性，該公司澎湖區處曾於協

商中口頭建議在不影響虎井嶼供電及海纜工程尚

未完工情形下，暫時降低全額躉售併網容量，俾協

助系統併網運轉之可行性方案，然澎湖縣政府表示

改接太陽光電設備經費不足，不予採納。惟澎湖縣

政府於本院約詢會議中說明，對於台電澎湖區處指

出該府因經費不足而不採納部分併聯一點並無印

象。由上可見，在不影響虎井嶼供電及海纜尚未完

工情形下，虎井國小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可採暫時降

低全額躉售併網容量之方式發電，以發揮經濟實益

，避免設備長期閒置，況且能源局補助澎湖縣虎井

活動中心太陽光電設備設置之併聯亦採此方式辦

理，已順利運轉發電，尚不致影響虎井嶼電力系統

之穩定性。然而相關單位對於虎井國小太陽光電發

電設備無法併聯發電之問題，均未採取適當因應措

施以積極解決，加上溝通不足、橫向聯繫機制闕如

，因而錯失解決問題之機先，能源局又未能積極協

助處理，倘能源局本主管機關立場能主動召開會議

與台電公司、澎湖縣政府共同協商解決虎井國小太

陽光電發電設備併聯發電問題，尚不致於讓太陽光

電設備閒置逾 4 年餘仍無法發揮供電效益，造成該

發電設備於 101 年 7 月 5 日完成安裝迄今 4 年餘無

法發電，該設備之輸出功率將逐年遞減，推估遞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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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 4%
1
，減少之發電總量約為 357,489 度

2
，此無異

造成公帑損失。嗣審計部進行查核後，澎湖縣政府

始積極解決虎井國小太陽光電設備閒置問題，該府

終與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達成協商，於 105 年 9 月將

設備拆除轉移設置於該校之新建大樓，然而預計需

至 107 年始可重新啟用，該設備恐又將持續閒置 2

年，相關單位實應積極協調縮短辦理期程，以發揮

其經濟實益。 

(五)綜上，能源局、台電公司及澎湖縣政府辦理虎井國

小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建置併聯發電案，未採取適當

因應措施積極解決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無法併聯發

電之問題，加上溝通不良且橫向聯繫機制闕如，導

致設備閒置逾 4 年餘尚無法發揮供電效益，核均有

疏失。 

二、台電公司海纜工程施工延宕，業經懲處相關失職人員

在案，另對承攬商日揚公司提起民事訴訟求償已獲得

勝訴，然經強制執行後僅能取得債權憑證，為謀債權

之最終滿足，對於債權之保全，實仍應建立執行案件

追蹤管考制度，藉以確保公司權益，避免公帑損失。 

本案台電公司海纜工程於 100年 5月 27日決標，

決標價 2 億 1,999 萬餘元，由日揚公司得標，同年 6

月 3 日簽訂契約，履約期限為開工日起 210 日曆天以

內竣工，日揚公司於 100 年 6 月 13 日申報開工，原定

應於 101 年 1 月 9 日竣工，惟因施工進度落後，台電

公司於 101 年 1 月 5 日，召開澎湖風櫃─桶盤─虎井

及望安─將軍海纜舖設配電工程專案小組會議，決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據能源局查復：依模組業界說明，太陽光電模組在受光發電運轉情況下，一般模組輸出功率

的逐年遞減率約 1%。本案設備於 101 年 7 月 5 日完成安裝，迄今 4 年多，推估遞減約 4%。  
2發電總量係以虎井嶼活動中心之 10.12 瓩太陽光電發電設備，歷年每瓩之日平均發電量約為

3.75 度推估，虎井國小 60.72 瓩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如運轉發電，自台電公司同意併聯試運轉

日 (101 年 8 月 14 日 )至 105 年 11 月 30 日之累積發電總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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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承攬商日揚公司檢討工程落後因素及擬訂改善措

施，並配合修訂整體工程預定進度表，將完工日期延

後至 101 年 7 月 31 日。嗣因承攬商日揚公司履約能力

不足、工程管理不佳，終究無法順利完工，台電公司

於 102 年 8 月 19 日與承攬商日揚公司終止契約，台電

海纜工程因而確定無法完工，導致虎井國小太陽光電

設備因此無法併聯，台電澎湖區處相關人員辦理海纜

工程先期規劃落後、未積極辦理工址海域探勘、決標

過程瑕疵、未善用契約規定及時解約等疏失情事，以

致整體工程執延宕，經該公司核予澎湖區處前處長呂

○○、副處長陳○○各記過 1 次；雲林區營業處處長

許○○申誡 2 次；澎湖區處處長陳○○、塔山發電廠

廠長李○○、台電公司業務處地系組組長周○○、陳

○○、電務經理呂○○、鄭○○各申誡 1 次之處分在

案。另台電澎湖區處於 103 年 7 月 11 日向臺灣澎湖地

方法院提出請求承攬商日揚公司返還工程款之民事訴

訟，嗣經臺灣澎湖地方法院 104 年 10 月 13 日 103 年

度建字第 4 號判決該處勝訴，於同年 12 月 7 日確定，

並於同年月 18 日取得臺灣澎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確

定證明書，然經強制執行後因日揚公司已無資產，而

由執行法院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於 105年 3月 22日核發

債權憑證（105 司執字 034382 號）結案。本案台電公

司海纜工程之執行延宕多年，尚因此造成虎井國小太

陽光電設備閒置多年迄今仍無法併聯發電之損失，然

經執行僅取得債權憑證，為謀債權之最終滿足，該公

司對於債權之保全，實仍應建立執行案件追蹤管考制

度，藉以確保公司權益，避免公帑損失。 

調查委員：李月德、陳慶財 


